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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

退役军人事务厅文件

宁退役军人发〔2019〕125号

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印发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

服务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退役军人事务局，宁东社会事务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工作，根据国家有

关规定，结合我区近年来短期疗养工作实际，现将修定后的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服务管理办法》予以印发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

2019年10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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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优抚对象
短期疗养服务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工作，有

效提高重点优抚对象服务保障水平，根据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

和国家相关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短期疗养活动内容，主要是为符合条件的重点优抚

对象提供政策宣讲、保健讲座、健康体检、交流座谈，开展有益

于身心健康的文娱活动，就近组织参观红色旅游景区以及爱国主

义教育基地、区域经济发展示范区等。

第三条 短期疗养基本原则：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以人为本、

真情服务；在规划制定上坚持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；在服务内容

上坚持休疗结合、以休为主；在方式方法上坚持因地制宜、分期

分批。

第四条 参加短期疗养的对象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本人自愿、家属同意。

（二）生活能够自理，无传染病和危急重病。

（三）符合国家集中供养条件但未集中供养的孤老优抚对象

和其他残疾军人、烈士遗属、在乡老复员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。

（四）参加区内短期疗养的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周岁，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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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区外短期疗养的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5周岁。

已经参加过短期疗养的优抚对象，原则上2年内不再安排其参加

短期疗养。

第五条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是短期疗养的业务主

管部门，负责计划制定、经费筹措、组织实施等工作。

第六条 短期疗养通过购买社会疗养资源服务方式进行。承

接单位必须具有开展短期疗养必需的场地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疗

护理服务团队。

第七条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积极探索区外短期疗养方

式，可通过购买服务或委托资质齐全、实力强、信誉好的旅行社

承接短期疗养活动，并与承接单位签订相关协议，明确相关疗养

要求，以及双方义务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，并派专人全程参与和

监督短期疗养的组织实施。

第八条 为加强军人荣誉体系建设，区外疗养对象原则上从

烈士遗属和曾在部队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重点优抚

对象中确定。

第九条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根据预算安排和各地重点

优抚对象人数，合理确定疗养批次和名额分配。

第十条 县（区）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根据分配的名额，及时

组织重点优抚对象参加短期疗养活动。

第十一条 区内短期疗养时间每期为 10天（含路途往返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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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），区外短期疗养时间根据实际情况确定，经费标准统一为每

人5000元。参加短期疗养的重点优抚对象由各县（市、区）退

役军人事务局指定工作人员集中接送到指定地点，确保路途安

全。

重点优抚对象参加短期疗养确需家属陪同的，所需费用自

理。

第十二条 短期疗养对象在区内参加疗养活动期间，承接单

位应合理安排住宿，科学调节食谱，为每位短期疗养对象进行健

康体检，并建立个人档案。重点优抚对象体检项目设置应高于社

会普通职工健康体检标准。

第十三条 承接区内短期疗养的单位在组织重点优抚对象

开展疗养相关活动时，应按不低于 15：1的比例配备随队医护人

员，并密切关注优抚对象的身体状况，遇有紧急情况及时提供医

疗服务。

第十四条 承接区内短期疗养的单位应进一步完善内部管

理制度，建立健全短期疗养对象健康档案管理、饮食安全、经费

使用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等配套规章制度，确保短期疗

养活动安全、有序、和谐。短期疗养结束时，承接单位应进行短

期疗养满意度测评。

第十五条 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把重点优抚对象短期

疗养工作纳入绩效考评体系，不断研究解决短期疗养工作中出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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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促进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科学化、制度化、

标准化。

第十六条 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研

究制定各市、县（区）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服务管理办法。

第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由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自2019年10月22日起施行。2017

年5月16日自治区民政厅印发的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优抚对

象短期疗养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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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2019年10月30日印发


